
  

U114學年度(對應 112學年、113學年)修業規定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改後規定（114 學年

度） 
原規定(113 學年度) 原規定(112 學年度) 說明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

修滿至少 129 學分包括 

（1）通識教育 28 學分 

（2）專業必修 52 學分 

（3）專業選修 29 學分 

（4）自由選修 20 學分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

修滿至少 129 學分包括 

（1）通識教育 28 學分 

（2）專業必修 54 學分 

（3）專業選修 27 學分 

（4）自由選修 20 學分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

修滿至少 129 學分包括 

（1）通識教育 28 學分 

（2）專業必修 54 學分 

（3）專業選修 27 學分 

（4）自由選修 20 學分 

本次 114 學年度新生

修業規定將溯及適用 

112 學年度與 113 學年

度之修業規定 

專業必修科目學期修改  

學士班四年級上學期專

業必修 

1.成人教育實習 

學士班四年級上學期專

業必修 

1.成人教育實習 

2.成人教育綜整專題 

學士班四年級上學期專

業必修 

1.成人教育實習 

2.成人教育綜整專題 

刪除「成人教育綜整專

題」 

※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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